
古蹟修復鑑定手冊─損害賠償修復鑑定(含損害賠償估價) 
 

第三章 損害賠償修復鑑定 

 

3.1 定義及目的 

古蹟修復鑑定手冊中的損害賠償修復鑑定含損害賠償估價之內容主要作為釐清古蹟受損

責任、評估修復材料、工法及鑑價的專業依據。其架構結合文化資產特殊性與工程鑑價標準，

核心內容包含以下六大單元： 
1. 鑑定基本資料與標的說明 

• 基本資料： 載明鑑定委託人、會勘人員及日期。 

• 標的物概況： 古蹟名稱、級別（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座落位置及歷史沿革。 

• 法定規範檢討：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檢視標的物之各

項修復限制。 

2. 損害調查與現況紀錄 

• 損害項目盤點： 記錄各構造（如木作、磚石、泥塑等）之損害位置、類型（裂縫、剝

落、腐朽、傾斜等）與規模。 

• 現況測繪與存證： 製作損害位置圖、立面圖並輔以現場量測及相片記錄。 

• 結構安全評估： 由結構專業技師(結構技師、土木技師、建築師)針對受損部位進行承

載能力與結構安全評估。 

3. 損害原因分析與責任歸屬 

• 致災原因研判： 釐清損害是因鄰近營建工程（損鄰事件）、天災（如地震、颱風）、

人為破壞或自然老化所致。 

• 責任比例劃分： 若損害可歸責於特定開發行為或多個施工單位，應具體分析建議各方

負擔之責任比例。 

4. 修復工法與原則擬定 

• 修復原則： 依文資法規定，遵循「原有形貌保存修復」及「可逆性」「可辨識性」原

則。其內容應引述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三條修復或再利用計畫第八項「修復或再

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之內容。 

• 傳統與現代科技工法評估： 針對損害構件指定適當的傳統修復技法或現代科技補強材

料與工法。 

5. 損害賠償修復估價（鑑估基準） 

• 單價分析： 依據古蹟修復專項工程單價（如文化部核定之傳統匠師薪資基準、特殊建

材市價）製作單價分析表。 

• 損害修復費用： 分項估算各損害構件的拆除、整理、修復與補強工程總經費。 

• 價值減損或額外補償： 若修復後古蹟歷史價值或原貌難以完全回復，納入價值減損評

估及額外補償(如非工程性損害補償)。 

6. 鑑定結論與綜合建議 

• 量化數據： 具體的損害數量與修復經費量化數據。 

• 修復建議書： 提供主管機關或法院具體的修復執行順序與補償建議。 

• 簽證附件： 檢附鑑定人員專業證照、技師簽證、現場圖說與照片 

 

3.2 鑑定人資格規定 

 



前述鑑定人員專業證照、技師簽證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九條古蹟修復或再利用計

畫、工作報告書、解體調查應置執行主持人一人，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應具開業建築師、相關執業技師或教育部核頒相關系(所)之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應實際執行完成古蹟或歷史建築之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工作報告

書、解體調查，累積經驗達二件以上者。 

二、國定古蹟：應具開業建築師、相關執業技師或教育部核頒相關系(所)之助理教授以上資

格，且擔任主持人實際執行完成古蹟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工作報告書、解體調查，累積

經驗達二件以上者。 

另依同辦法第十條古蹟修復或再利用之規劃設計、監造應置執行主持人一人，並符合下

列規定： 

一、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應具開業建築師或相關執業技師資格，且應實際執行完成古

蹟或歷史建築之規劃設計或監造，累積經驗達四年以上或公告金額以上二件者。 

二、國定古蹟：應具開業建築師或相關執業技師資格，且擔任主持人實際執行完成古蹟規劃

設計或監造，累積經驗達四年以上者。 

前項各款規定之開業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其參與執業之範圍應依建築法、建築師法及技師法

之規定辦理。 

另依同辦法第十一條古蹟修復或再利用之施工階段，應置工地負責人，並依其他法令或

合約規定置相關人員。該人員於施工期間，並應確實到場執行業務。 

前項工地負責人，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具有下列實務工程經驗： 

（一） 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應累積四年以上古蹟或歷史建築修復或再利用相關工程經

驗。 

（二） 國定古蹟：應累積四年以上古蹟修復或再利用工程之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責人經驗。 

二、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自行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之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責

人訓練，並取得結業證書。 

三、古蹟修復工程經費達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並應領有營造業法所定工地主任執業證。 

另依同辦法第十二條本辦法所定傳統匠師，其類別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

採購辦法第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並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本法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指定並公告為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之

保存者。 

二、屬內政部刊印之臺閩地區傳統工匠名錄所列之匠師者。 

三、其他具有相當傳統技術及成果，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後公告者。 

古蹟修復鑑定涉及高度專業的文化資產規範與傳統營造技術，相關鑑定手冊與實務準則

可參閱國家文化資產網 的最新公告與法規說明。 

3.3 鑑定工作項目: 

損鄰事件概分三種: 

一、一般建築物或構造物損鄰事件 

損鄰事件如為一般建築物或構造物，無指定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等文資

身分，則依各縣市政府「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相關程序辦理鑑定。 

二、鄰房為指定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等具文資身分損鄰事件 

如鄰房為指定古蹟或登錄為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等文資身分，則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於民國 114 年 12 月 l 日文資綜字第 1143012362 號函要求「為建築工程施工中損

壞毗鄰文化資產一事，相關損害認定及鑑定報告建議應納入文化資產保存專業評

估意見，使損害及修復評估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規之精神與要求」，另說明: 

https://nchdb.boch.gov.tw/law/32/20285


1、「邇來報載有關文化資產受到周邊建築工程影響損害，依建築法與相關法規進

入鄰損事件程序時，因相關認定報告或鑑定機構普遍欠缺「文化資產修復專

業」，僅能評估一般建材損壞和修復費用，無法有效將文資價值、傳統工法丶

特殊材料等成本納入評估，導致賠償金額嚴重低估文化資產損害、文化資產

所有人難以獲得真正回復原狀所需的修復費用。 

2、查文化資產保存法第24條規定，古蹟應保存原有形貌及工法，如因故毀損，應基

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之原則，提出修復計畫經文化資產主管機關核准後，

依照原有形貌修復。次依，民事訴訟法及相關法院判決見解，「鑑定人」

須具備特別學識經驗，始符合民事訴訟法第328條規定鑑定人資格條件。 

3、鑑於文化資產保存之價值，以及其修復係使用傳統工法、特殊材料等，核與

一般建築不同，還請各建管主管機關於處理建築鄰損事件涉及損害文化資產時，

對於相關損害評估之認定及鑑定報告建議應要求納入文化資產專業評估意見，以

利於後續文化資產修復規劃及責任歸屬之審慎釐清，並使損害及修復評估符合文

化資產保存法規之精神與要求。」 

三、依文資法辦理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建築群等具文資身分修復工程 

如為辦理舊屋翻新之古蹟修復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二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古蹟

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二條古蹟修復及再利用，其辦理事項如下： 

一、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二、規劃設計。 

三、施工。 

四、監造。 

五、工作報告書。 

六、其他相關事項。 

上述一至六之內容以下列第三條至第七條規定如下: 

3.3.1第三條、前條第一款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文獻史料之蒐集及修復沿革考證。 

二、現況調查，包括環境、結構、構造與設備、損壞狀況等調查及破壞鑑定。 

三、原有工法調查及施工方法研究。 

四、必要之解體調查，其範圍、方法及建議。 

五、必要之考古調查及發掘研究。 

六、傳統匠師技藝及材料分析調查。 

七、文化資產價值與再利用適宜性之評估。 

八、修復或再利用原則、方法之研擬及初步修復概算預估。 

九、必要之現況測繪及圖說。 

十、修復或再利用所涉建築、土地、消防及其他相關法令之檢討及建議。 

十一、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安全處理辦法，所定因應

計畫研擬之建議。 

十二、必要之緊急搶修建議。 

十三、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先期規劃，包括再利用必要設施系統及經營管理之建議。 

3.3.2第四條、第二條第二款規劃設計，應依前條修復或再利用計畫為之；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必要調查之資料整理分析。 

二、規劃及設計方案之研擬。 

三、現況之測繪及必要差異分析。 



四、按比例之平面、立面、剖面、大樣等必要現況測繪及修復或再利用圖說之繪製。 

五、必要之結構安全檢測及補強設計。 

六、施工說明書之製作。 

七、工程預算之編列。 

八、依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適用之檢討。 

九、依前條第十款之建議研提之因應計畫。 

3.3.3第五條、第二條第三款施工，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原有構件、文物種類及數量之統計。 

二、各項現況之清理、清點、核對及設計書圖與現況不符事項之記載。 

三、依修復原則及設計書圖，為各項保存、修復及仿作等工作之執行。 

四、有關施工之傳統匠師或專業技術人員、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商資格文件及名冊之備置。 

五、修復構件之量測及彙整。 

六、原用材料之保存、修復或更新及品質之管理。 

七、原有文物保護措施之執行。 

八、施工中因重大文物或遺址之發現所為對業主之通報。 

九、辦理修復或再利用計畫時，依古蹟歷史建築及聚落修復或再利用建築管理土地使用消防

安全處理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所為竣工書圖及因應計畫備查之申請。 

3.3.4第六條、第二條第四款監造，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廠商辦理之原有構件及文物種類、數量統計之監督。 

二、清理、清點、核對各項現況之督導，並查對設計書圖與現況不符事項及其後續之建議。 

三、傳統匠師或專業技術人員、重要分包廠商及設備廠商相關資格文件之查對。 

四、對施工廠商執行修復構件量測成果之校驗。 

五、施工廠商辦理原用材料保存、修復或更新與品質管理工作之督導及查驗。 

六、施工廠商執行原有文物保護措施之監督。 

七、施工廠商依修復原則及設計書圖，執行各項保存、修復及仿作等工作之監督。 

八、施工廠商現況施工中重大文物或遺址發現提報之查對及建議處理。 

九、施工廠商依據前條第九款之規定，辦理竣工書圖及因應計畫備查申請之協助及督導。 

3.3.5第七條、第二條第五款工作報告書，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施工前損壞狀況及施工後修復狀況紀錄。 

二、參與施工人員及匠師施工過程、技術、流派紀錄。 

三、新發現事物及處理過程紀錄。 

四、採用科技工法之實驗、施工過程及檢測報告紀錄。 

五、施工前後、施工過程、特殊構材、開工動土、上樑、會議或儀式性之特殊活動與按工程

契約書要求檢視等之照片、影像、光碟及紀錄。 

六、施工前、施工後及特殊工法之圖樣或模型。 

七、修復工程歷次會議紀錄、重要公文書、工程日誌、工程決算及驗收紀錄等文件之收列。 

八、修復成果綜合分析。 

九、其他必要文件。 

前述完整之修復工程各階段應辦事項，與損鄰處理鑑定手冊截然不同，如損鄰個案已具

備前述第三條至第七條之文件，鑑定人應予以引用作為修復之參據。 

3.4 鑑定作業流程及作業說明 

3.4.1 初勘及會勘 

3.4.2 標的物構造、用途及現況 



3.4.3 標的物檢核測量、 

3.4.4 標的物損害部位記錄及拍照 

3.4.5 估算標的物損害之修復及補償費用 

3.4.6 鑑定標的物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拒絕鑑定之處理方式 

3.4.7 注意事項 

3.5 報告書製作 

3.5.1 報告書撰寫準則 

3.5.2 範例 

以上建議參考文化資產保存法、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

建築群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臺北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

議處理規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損害修復費用估算 

4.1古蹟損害賠償修復估價相關法令 

國內針對古蹟損害賠償、修復及估價的相關法令，主要核心為《文化資產保存法》（簡稱

文資法）、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修復或再利用採購

辦法、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手冊、臺北市建築施工損鄰事件爭議處理規則並搭配民法、

刑法及文化部所訂定的各項子法與採購採算基準。以下為核心法規與實務運作機制的結構化

整理 

古蹟損害賠償與修復估價的核心依據為《文化資產保存法》及文化部相關子法。破壞古蹟

須負回復原狀或損害賠償責任，修復估價與經費計算則須嚴格遵循古蹟修復工料規範及審查

程序。 

1. 核心母法 

•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06 條及第 107 條：明訂毀損古蹟、歷史建築之行為人，應負

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之責任；若無法回復原狀，主管機關得向行為人求償。 

2. 修復與估價準則 

• 《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明定古蹟修復必須基於「原有形貌保存修復」原則，非

經主管機關審查，不得以新品替換，確保其文化資產價值。 

•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規範古蹟修復工程

的招標、評選與採購程序，特別針對修復技術的特殊性（如匠師資格、原材料採購）

提供彈性與規範。 

3. 工料與經費估算基準 

古蹟修復不同於一般公共工程，無法直接套用市價，需依據以下規範進行估算： 

• 文化部古蹟修復相關單價編列標準：參考文化部公布之 古蹟修復傳統匠師整體薪資參

考基準（如傳統匠師每日薪資下限）以及特殊建材（如榫卯木作、三合土）的工料分

析表。  

• 為保障文資修復專業並吸引人才，文化部針對公共工程訂定之「古蹟修復傳統匠師整

體薪資參考基準」，規定傳統匠師每日合理薪資下限至少應為新臺幣 \(3,922\) 元。

該基準旨在確保待遇優於一般營建工程，以彰顯傳統工藝的珍貴價值。 

• 古蹟修復工程預算編列原則：工程預算需包含「調查研究及規劃設計費」、「考古試

掘費」、「施工監造費」、「本體修復工程費」（依工項細分大木作、泥作、瓦作等）

及「考證費」。 

4. 相關作業程序 

1. 現況調查與損害鑑定：由具備文資主管機關核可資格的建築師或專業團隊進行損害調

查，評估受損程度與修復範圍。 

2. 修復計畫審查：擬定「古蹟修復或再利用計畫」，報經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如台北市文化局、各縣市主管文化機關、或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審查核定。 

3. 經費核算：依據核定之修復計畫，編列細部預算書，此預算通常需經過主管機關之文

資審議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作為賠償或發包之依據。 

若面臨具體的古蹟毀損賠償事件，建議委託具備文化資產修復專業登記的建築師或工程

顧問公司，依循各地主管機關之個案審查機制辦理鑑價與修復作業。 

 

一、 損害賠償與刑事責任法規 

當古蹟遭受人為破壞或因疏失毀損時，行為人需承擔高額的民刑事責任，賠償金額的基礎通

常為「回復原狀」所需的修復費用。 

• 刑事處罰與回復原狀（文資法第 103 條）： 

https://udncollege.udn.com/22086/
https://udncollege.udn.com/22086/


o 毀損古蹟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者，處 6 個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000 萬元以下罰金。 

o 依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行為人應負責回復原狀。若行為人無法回復原狀或由

主管機關代為回復時，其代履行費用（即修復估價金額）將向行為人追償。 

• 管理不當之行政與民事責任（文資法第 106 條）： 

o 若古蹟所有人、管理人未依核定計畫進行修復、維護，導致古蹟遭遇毀損，主

管機關可處以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以下罰鍰。 

• 民事侵權損害賠償（民法第 213、215 條）： 

o 民事賠償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由於古蹟具有歷史與文化獨特性，其「原狀」之

認定須符合文資法標準，估價金額通常包含傳統工料、專家考證與匠師工資。

若回復原狀有重大困難，則改以金錢賠償其減損之價值。 

二、 古蹟修復與估價採購法規 

古蹟修復的估價不能等同於一般公共工程或營造建築，必須遵循專門的編列與採購辦法。 

• 修復原則與程序（文資法第 24 條）： 

o 古蹟修復應基於文化資產價值優先保存原則，依照原有形貌保存修復。 

o 修復前必須先進行「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調查研究)」，其後才能辦理「規劃設

計」與「施工」，這三大階段的經費皆須納入損害賠償估價的範圍內。 

• 修復採購與經費估算（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及聚落建築群修復或再利用採購辦法）： 

o 古蹟修復之勞務及工程採購，其預算金額之編列與估價應參考文化部公告之標

準。 

o 估價時須將「傳統匠師」與「專業修復人員」之勞務成本納入。例如必須參考

文化部訂定的《古蹟修復傳統匠師整體薪資參考基準》，確保估價符合市場特

種工資（如傳統匠師每日薪資參考基準）。 

三、 實務估價與保險理賠法規 

古蹟若有投保，損害發生時的估價與理賠則涉及保險法規。 

• 定值保險原則（保險法第 75 條、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6 條）： 

o 古蹟、古玩及藝術品屬於「不能以市價估計者」。 

o 法令規定這類財產投保時應採用定值保險（當事人於訂約時約定其價值）。一

旦發生全損，賠償時即從其約定金額；若為部分損害，則依據文資法核定的修

復計畫所估算之實際修復費用進行理賠。 [1] 

 

4.2 損害修復費用鑑估標準 

4.3 損害修復費用單價 

4.3.1 工資及材料單價 

4.3.2 工程單價 

4.3.3 單價分析 

4.4 其他費用鑑估標準 

4.4.1 其他費用說明 

4.4.2 租金補助費用鑑估標準 

4.4.3 搬遷費用鑑估標準 

4.4.4 營業損失鑑估標準 

附錄4A 工資及材料單價表 

附錄4B 工程單價表 

https://vocus.cc/article/68e52823fd8978000150b73f


附錄4C 單價分析表 

附錄 4D 名詞解釋 

上述修復費用估算可參考現行一般工程鑑定手冊之資料估列，惟古蹟修復有特殊工項(如古蹟

彩繪修復與傳統剪黏工藝應依其特性編列，說明如下。 

A.古蹟彩繪修復目前均遵循「文資保存科學」流程，主要分為「起甲加固（修復）」

與「仿作（重新繪製）」兩種場景。 

一、核心損害情境與工法 

(一)起甲加固：因震動或受潮導致原彩繪層開裂、剝離（起甲），需用微量注射器注入微結

晶蠟或特殊加固劑，並以調溫電熱鏟壓平。 

(二)傳統仿作（瀝粉貼金/彩畫）：若原彩繪已完全剝落碎裂無法拼回，則必須依原樣重新打

底、退暈、瀝粉（線條立體化）並貼上純金箔。 

二、傳統彩繪單價分析表範本 

以梁枋彩繪「起甲加固與表面清洗」（損害修復）為例 

• 計價單位：平方公尺 (\(m^{2}\)) 

• 單價分析基礎：科學修復講究慢工，一名匠師每日平均僅能精細處理約 \(0.5 m^2\) 

至 \(1 m^2\)。 

工料項目 [1, 2] 規格/內容 單位 數量 單價 (NTD) 複價 (NTD) 備註說明 

【材料費】     $1,700  

1. 化學加固劑 文資專用高穩定性溶劑 公升 0.2 $2,500 $500 原裝進口科學文資藥劑 

2. 精密清洗藥劑 中性特殊去污溶劑 加侖 0.1 $2,000 $200 避免傷及原漆線與顏料 

3. 耗材及保護材 注射器、吸水棉、無酸紙 式 1 $1,000 $1,000 現場防護與施作耗材 

【人工費】     $8,844  

4. 中級彩繪修復匠師 具文資修護證書之匠師 工 1.0 $5,000 $5,000 負責核心加固與清洗 

5. 初級助理匠師 協助調劑、加固壓實 工 1.0 $3,922 $3,922 依文化部最低日薪基準 

【工具損耗】     $1,000  

6. 專業調溫電熱鏟 精密修護專用具損耗 式 1 $1,000 $1,000 攤提與日常損耗 

直接工程費小計     $11,544 每平方公尺單價 

 

B、傳統剪黏工藝工程：單價計算分析 

剪黏（又稱剪花）通常位於古蹟屋頂、規帶或牌頭，極易因鄰近工程的重機械震動、敲

擊或吊掛物撞擊而斷裂脫落。 

一、 核心損害情境與工法 

• 灰塑胚體斷裂：剪黏內部是用鐵絲（現多用銅絲）綁紮、泥灰打底塑形。外力震動會

使百年老灰層（傳統麻絨石灰）粉化裂開。 

• 碗片玻璃脫落：傳統剪黏使用仿古陶瓷碗片或彩色玻璃剪成特定形狀嵌貼。一旦受損，

往往需要整組「退面（拆除）」並重新依原樣依傳統工法「起胚、剪、黏」。 

二、 傳統剪黏單價分析表 

以正脊「傳統剪黏裝飾（雙龍/花草）原樣仿作」為例 

• 計價單位：公尺 (\(M\)) 或 組（本表以屋頂正脊受損面寬「公尺」為計價基準） 

https://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9091/ch05/type3/gov46/num12/images/Eg01.pdf
http://www.treca.org.tw/component/k2/download/14339_60b4c5597d92f728344f0d9272149836.html


• 單價分析基礎：剪黏為高度立體造型，極度耗費工時，1 公尺長度通常需耗費中高級

匠師與助手數日工時。 

工料項目 規格/內容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NTD) 

複 價 

(NTD) 
備註說明 

【材料費】     $4,900  

1. 仿古陶瓷碗片/

玻璃 

特製薄基層剪黏專用

色碗 
式 1 $2,500 $2,500 

需人工篩選與特定色

彩 

2. 傳統麻絨石灰膏 糯米糖水、石灰、麻絨 桶 2 $700 $1,400 
傳統配方，嚴禁現代水

泥 

3. 骨架用退火銅絲 防鏽結構支撐骨架 
公

斤 
2 $500 $1,000 

取代舊鐵絲以防生鏽

膨脹 

【人工費】     $21,844  

4. 高級剪黏泥塑匠

師 

具備文化部認證之大

師 
工 2.0 $7,000 $14,000 

負責現場造型起胚與

剪貼 

5. 初級泥作匠師 協助打底、備料、粗胚 工 2.0 $3,922 $7,844 
依文化部最低日薪基

準 

直接工程費小計     $26,744 每公尺單價 

 

4.5古蹟損害賠償之司法判決邏輯與實例 

一、 法院對古蹟損害的四大核心判決邏輯 

當古蹟（或歷史建築）遭受外力破壞而進入民事或刑事訴訟時，法官在審理、裁定損害

賠償額度時，會遵循以下特有的法律邏輯： 

1. 拒絕適用「一般折舊」：越古老，越具價值 

• 一般民事邏輯：依民法第 196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法院通常會依行政

院「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計算折舊，導致老舊建物之「材料費」折舊後趨近於零。 

• 古蹟判決邏輯：法院明確指出，古蹟具有歷史、藝術與科學之獨特性，其文化資產價

值隨時間與稀有性而遞增，不因時間推移而貶值。因此，修復古蹟所使用之原木料、

傳統工法材料，一律不得計算折舊，肇事方必須全額負擔。 

2. 「回復原狀」優先於「金錢賠償」 

• 依文資法第 104條規定，古蹟毀損之損害部分應回復原狀。 

• 法院在判決時，會以「能否依原工法回復形貌」為首要考量。若鑑定報告證實技術上

可修復，法院即會直接判准由文資專家及傳統匠師所估算之高昂回復原狀工程費，而

非僅以一般市價房屋減損來草率結案。 

3. 文化與歷史價值之「無形貶抑」亦構成毀損 

• 刑法與民法一般物品毀損：必須達到物體「丧失原有外觀或使用效用」為要件（如牆

壁被打碎、門窗無法關閉）。 

• 文資判決邏輯：司法實務認為，古蹟即便在物理結構上還能用（例如被潑漆、塗鴉、

或鋸斷非主結構構件），但只要其歷史風貌、藝術完整性受到實質貶抑與破壞，即構

成文資法上的「毀損」。其清理、復原之特殊化學藥劑與匠師工資，均屬損害賠償範

圍。 

4. 承認「非工程性」的必要衍生費用 

• 法院認同古蹟修復受法規高度管制。因此，修復前依法必須辦理的現況鑑定調查、修

復計畫書編製、文資審查規費、以及施工期間的工作報告書撰寫費用，皆被視為因加

害行為所生之「必要合理費用」，判定應由被告全額賠償。 

 

https://klctb.klcg.gov.tw/News_Content.aspx?n=7629&s=5196


二、 司法經典案例分析 

案例一：總統府前花崗石台階與牆面遭破壞案 

• 案情概要：被告因抗議事件，蓄意駕車或使用工具破壞國定古蹟總統府（日治時期台

灣總督府）正大門之門柱、內外牆面及花崗石台階。 [] 

• 被告抗辯：受損範圍僅占總統府建築極小比例，且台階在鋪上現代水泥或更換新石材

後即可正常行走，不影響總統府辦公功能，主張賠償金額應以一般泥水工市價計算。 

• 法院判決要旨（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參考）： 

1. 歷史心血無法取代：法院指出該花崗石台階與牆面係日治時期建造，具歷史代

表性。即便現代技術能耗費人力物力重新仿製，對於原有歷史風貌已造成難以

回復之損害。 

2. 不以喪失功能為限：判決明確駁回被告「不影響辦公功能就不算嚴重毀損」之

辯詞，認定其行為已貶低古蹟本身的藝術與文化保存價值，除刑事加重判刑外，

民事亦須依文資審查通過之專案修復金額全額賠償。 

案例二：鄰邊工程施工震動，導致百年古厝（歷史建築）傾斜開裂案 

• 案情概要：某營造廠在古蹟旁進行深開挖工程，因連續壁施工不當及地盤改良失敗，

導致相鄰的私有市定歷史建築發生地基沉陷、木構件榫頭鬆脫、土墼牆嚴重撕裂開裂。 

• 營造廠抗辯：該土埆厝及木構件已歷經百年，早已超過一般建築物耐用年數（30~50年），

價值折舊後應為零，僅願意補償少許水泥灌漿補強費用。 

• 法院判決要旨（綜合民事鄰損訴訟邏輯）： 

1. 全面駁回折舊主張：法院引用文資法精神，認定文資建物之修復目的在於「文

化保存」，要求回復原狀之材料（如特定台灣杉木、傳統配方白灰壁）不得計

算折舊。 

2. 匠師工資依文資基準：法院採信鑑定人（如文資專業建築師）之意見，判定修

復工程必須聘請具備文化部認證之傳統大木作、泥作匠師施作，其每日工資高

於一般勞工市場均價，判准依匠師薪資基準計算之高額人工費。 

3. 判賠行政程序費：因修復必須向文化局申報「因應計畫」與「修復利用計畫變

更」，法院判決營造廠亦須負擔這筆委託專業團隊規劃規費。 

 
三、 鑑定人編製報告書的「勝訴核心指南」 

為了讓鑑定手冊中的估價單與鑑定書在法庭上具備絕對說服力，鑑定人在撰寫時應注意

以下要點： 

1. 文字定性明確：在鑑定書的「估價依據說明」中，必須主動寫出：「本案受損標的為
經政府指定/登錄之文化資產，其核心價值為歷史性與藝術性，不適用民法一般營造物
之固定資產折舊率，特此敘明。」 

2. 引述官方薪資基準：估算人工費用時，勿使用自由市場口頭報價。應直接檢附文化部

最新公告之「古蹟修復傳統匠師整體薪資參考基準」作為法院判決之佐證附件，法官

即可直接依法採信。 

3. 預留「隱性損害」法律伏筆：古蹟結構多為大木作榫接或承重牆結構，外觀裂縫往往

伴隨內部榫頭錯位。鑑定書務必加註：*「古蹟具備不可逆性與內部隱蔽性，本估價依

目視及現況儀器測量編製。若解體施工時發現內部延伸之結構性破壞，應以文資審查

委員會確認之實際修復工項為準追加賠償。」*，以保護古蹟所有人的權益。 

 

https://udncollege.udn.com/2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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